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名称
	文号

	1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豫财税政〔2010〕59号

	2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契税计税依据的通知
	豫财税政〔2012〕24号

	3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焦作市房管局住宅开发公司承受房地产应征收契税的批复
	豫财农税〔2001〕60号

	4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中国工商银行项城支行应缴契税的批复
	豫财农税〔2002〕30号

	5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开封市单位职工集资建房征收契税有关计税依据问题的批复
	豫财农税〔2004〕19号

	6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因房屋质量问题引起退房已交契税问题的批复
	豫财农税〔2004〕30号

	7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建设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建设厅关于认真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契税征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豫财农税〔2004〕37号

	8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契税征收管理具体问题的通知
	豫财农税字〔1997〕第53号

	9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核定土地使用权出让 转让范围和契税计税价格的通知
	豫财农税字〔1998〕1号

	10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淇县私立学校 医院契税问题的批复
	豫财农税字〔1999〕25号

	11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配套费应征收契税的批复
	豫财农税字〔1999〕36号

	12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契税征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豫财农税字〔1999〕73号

	13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通过拍卖方式承受土地使用权应征契税的批复
	豫财农税字〔2000〕16号

	14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集资建设职工住宅应征收契税的批复
	豫财农税字〔2000〕29号

	15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安阳市财政局关于商品房契税计税依据应如何认定的请示》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5〕12号

	16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土地出让金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契税的批复》的通知
	豫财办农税〔2005〕14号

	17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预收售房款契税计税价格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5〕16号

	18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各类私立专业培训班和学前班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是否征收契税问题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5〕21号

	19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如何确定契税滞纳金计征时间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5〕23号

	20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协议转让土地契税计税价格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7〕14号

	21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股份制企业股权转让中契税问题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7〕15号

	22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承受房产契税适用税率问题的批复
	豫财办农税〔2009〕4号


